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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

　　本市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,按照党中央、国务

院的决策部署,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,

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,出台了一系列防控法规、政策

和举措.当前正值疫情防控的重要关键期,现就进一步严格落实

各项疫情防控措施通告如下:

一、进一步加强入沪通道管控.继续严格管控机场、火车站及

所有进沪公路、水路道口,对进入上海的人员一律测量体温并申报

相关信息、对来自重点地区的人员一律实施隔离观察、对其他地区

来沪返沪人员要求由其个人及所在单位一律属地申报相关信息,

并切实落实相应防控措施.对在沪无居所、无明确工作的人员加

强劝返、暂缓来沪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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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全面落实属地防控责任.各区、各街镇要进一步加强本地

防控工作,统筹整合力量,加强社区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.居村委

要结合实际,完善入沪通道管控、上门排摸、人员核实和实施居家

隔离的联动机制.要切实把防控措施落实到户到人,做到排摸、登

记、健康管理全覆盖.

三、严格城乡社区管理.居村委、物业公司要严控小区(村)出

入口数量,在出入口设置检查点,加强门岗力量配备,做到人员进

入必询问、必登记、必测温,发现异常的要及时报告、移送.外来人

员和车辆进入小区要从严管理;快递、外卖等实行无接触式配送,

由客户到指定区域自行领取;无物业管理的小区,居村委要落实防

控措施.

四、加强重点人群管理.对重点地区来沪返沪的人员,严格实

行为期１４天的隔离观察,一律不得外出;出现发热症状的,应按规

定就诊排查.拒绝接受隔离观察等防控措施的,依法追究法律责

任.对经卫生健康部门流行病学调查确认后的密切接触者,实行

集中隔离观察;拒不配合的,依法采取强制措施.

五、加强健康信息填报核查.对来沪返沪人员填报的健康信

息,认真进行核查.个人有隐瞒病史、重点地区旅行史、与患者或

疑似患者接触史、逃避隔离医学观察等行为,除依法严格追究相应

法律责任外,有关部门还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规定,将其失信信息

向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,并依法采取惩戒措施.

六、严格落实行业防控规范.切实落实单位主体责任,从严条

件管理,有序组织复工.对来沪返沪从事教育、托育、医务、家政、

护理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等从业人员,实施更为严格的管理措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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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有隔离条件的,实施单位隔离;有居所的,实施居家隔离;无居

住条件的,到地区提供的集中隔离点进行健康观察,单位或个人承

担一定费用.物业、快递、公交、出租车等行业的从业人员,由单位

安排隔离.居家或集中隔离观察期限为抵沪之日起１４天.有集

体宿舍的单位应当切实履行从严防控的主体责任.

七、加强公共交通运力配备.轨道交通、地面公交等运营企业

要科学配置运力,高峰时段线路发车应实施最小间隔.要通过分

批放行、分散进站、动态管控等综合措施,降低排队密集度,减少站

区拥挤度.如遇客流集聚,通过增开临客、区间车等临时措施迅速

疏散客流.

八、强化公共交通疫情防控.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,应当自觉

佩戴口罩.所有公共交通包括市内包车、班车、轮渡的从业人员在

营运时,必须全程佩戴口罩.严格落实公共交通工具清洁消毒、通

风换气等防控措施,地面公交和轮渡内一律不开空调,开窗通风;

轨道交通列车运行期间确保通风系统运行,车站确保全新风２４小

时运行.

九、抓好公共场所疫情防控.公共场所从业人员每天上岗前

要检测体温,并全程佩戴口罩.进入医疗卫生机构、商场、大型超

市、农贸市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,都应当自觉佩戴口罩,配合

接受体温检测;拒不配合的,工作人员应当拒绝其进入.公共场所

经营者要加强消毒和通风,电梯、自动扶梯、门把手等经常接触部

位每天定时消毒.

十、加强建筑工地疫情防控.建筑工地要严格实行有条件复

工管理,工地入口应设立健康观察点,对所有进场人员实施体温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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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.加强对进场人员身份及健康等信息核实,并实行信息日报和

紧急报告制度.强化施工现场管控和安全管理,落实环境消毒制

度,对重要场所定期进行预防性消毒.

十一、实行错峰上下班.各园区、楼宇和企事业单位要认真组

织落实错峰上下班,严格落实复工报备制.鼓励分行业、分区域、

分楼层、分单位错开通勤时间,推行弹性工作制和轮流工作制,提

倡居家办公、在线办公等灵活工作方式,可采取轮班上岗、轮流上

岗等措施.公安、交通等部门要优化交通组织,为市民自驾出行创

造便利条件.

希望广大市民继续理解配合、积极参与疫情防控,支持一线人

员开展工作,守望相助、同舟共济、共克时艰,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

击战,合力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.

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主送: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.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察委,

市高法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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